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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上午8点55分，早高峰时段，余姚城区梁周线与世南西路路
口，一位老奶奶正打算过马路。正在路边执勤的余姚交警大队梁弄中队民
警沈超看到这一幕，心里顿时紧张起来。

“这个路口车流量很大，而且斑马线上的行人信号灯是红灯，如果老人
直接走过去很危险。”沈超说，老人看上去有90岁左右，颤颤巍巍的。不知
道老人是没看清红绿灯，还是不知道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眼看着已经迈开
腿往前走了，他赶紧喊了一嗓子。

“喊停了老人，我让她先等一下。”沈超说，这条路有20多米宽，按照老
人的速度，一个绿灯肯定走不过去，而自己正忙着处理过往车辆的交通违
法行为，便赶紧关照辅警方贵龙过去帮忙。

方贵龙赶紧跑上去，拉住了想强行过马路的老人。方贵龙说，老人年
岁已高，走路踉踉跄跄的，如果没人扶着过马路很危险。

斑马线绿灯亮起，方贵龙搀扶着老人慢慢向前走。正如沈超所料，才
走了一大半，斑马线上的红灯就亮了。

为安全起见，方贵龙一边指挥路口的车辆暂停让行，一边搀扶老人过
马路。得知老人要去医院，他就把老人一直送到30米外的公交站点。

方贵龙搀扶老人过马路的照片被人拍下传到网上，网友纷纷点赞。有
网友说：“看着这个背影，像极了儿子搀扶妈妈过马路的情形，很暖心。”

打篮球膝盖受伤
小伙把球友告了
镇海法院：双方都应承担责任

打篮球时膝盖严重受伤，镇海小伙小罗把球友小李告了，
镇海法院近日调解了这起纠纷。

上篮时遭球友拉拽，膝盖受伤严重

小罗和小李都是镇海人，爱打篮球，常在一起切磋球技。
今年3月，小罗与小李在一家体育馆打篮球，小罗加速上

篮，小李在防守过程中拉拽已经起跳的小罗，致使小罗摔倒在
地，膝盖受伤，后被诊断为左膝关节创伤性关节病、左膝关节髌
韧带撕裂以及左膝外侧副韧带损伤。

由于伤情严重，医疗费用较高，而双方对赔偿事宜的协商
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于是，小罗一纸诉状将昔日球友告上镇海
法院，要求小李承担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等共计7万余元。

小李颇为委屈，他认为打篮球有些磕磕碰碰很正常，小罗
来打球肯定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法院调解：小李赔偿小罗3万元

法官调查了解到，此前两人并无过节，意外发生后，小罗未
报警，但小李自行前往公安机关说明了情况。另外，小李在事
故发生后多次向小罗表示歉意，也曾表示可以适当赔偿。通过
上述事实，法官认为本案存在调解基础。

一方面，法官向小罗解释了相关法律。根据篮球运动规
则，运动员之间随时都处在身体碰撞的不确定危险中，参与其
中的人员对危险和可能的损害都应当具有预见或认知，行为人
参与篮球运动即视为行为人同意自愿承担危险，对由此产生的
身体碰撞所造成的损害一般由受害者自己承担，因此，本案中
小罗自己应承担部分责任。

另一方面，法官也严肃提醒小李，本案事故虽不是小李故
意造成的，但从监控视频来看，小李的防守行为过于粗暴，存在
严重过失，况且小罗受伤后起先是自行治疗，最后在经济压力
情况下才与小李进行协商，于法于情，小李都应承担相应责任。

最终，经法官调解，两人握手言和，小李赔偿小罗3万元。
法官提醒：群众性体育运动不同于职业层面的体育竞技，

具有参与随意性、非专业性的特点，对风险的保护措施较为薄
弱，缺少风险保障机制。大家在群众性体育运动中发生损害，
不应随意认定由受害人自担风险，而应根据侵权人是否违反运
动规则、有无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能否合理预见等因素，综合
认定双方应承担的责任。 记者 陶倪 通讯员 金真法

近 日 ，
余姚两名帮
扶老人的交
警赢得不少
网友点赞，
大家纷纷表
示：尽管事
情很小，但
他们都被这
两股暖流感
动到了。

9月6日下午4点38分，世南西路与南雷路路口的交通执勤岗亭里，突
然走进一个火急火燎的老奶奶。

“老人一进岗亭就说找不到家了，请民警送她回家。”余姚交警大队江
南中队民警黄益挺说，老人说出门忘记带钥匙了，被关在门外，很想回家。

看到老人满脸是汗，黄益挺赶紧让老人坐下。可问起老人家住哪里，
老人却说不上来。再问老人儿女的电话，老人也不记得，只说女儿在梁辉
一所小学任教，但具体是哪所小学也不知道。

“老人说话断断续续，思路不是很清晰。问了好几分钟，只说住得不
远，但回家的路又不认识，可岗亭附近并没有住宅小区。”黄益挺说，他只好
通过警务通人脸识别系统确认老人的身份。

警务通显示老人叫钱亚利，今年71岁，户籍在陆埠镇，黄益挺赶紧向余
姚市公安局情指中心汇报。

随后，兰江派出所民警接走了老人，并查到了老人家人的电话。下午5
点20分左右，老人被女儿接走了。 记者 孔玲 通讯员 宓水旺

帮助迷路老人找到了家人

民警搀扶老人过马路

玩“百家乐”输惨了，欠下上百万元赌债。慈溪男子胡某情
急之下，利用职务之便，以公司名义向客户多采购了一批钢管，
并将其中的一部分钢管私自卖掉还债，一年时间侵占公司财产
130余万元。近日，胡某因犯职务侵占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
年，并处没收财产13万元，退赔公司130余万元。

胡某是慈溪一家轴承公司的生产负责人。因工作认真负
责，老板一直很信任他，把公司的生产、技术、原材料采购等事
宜都交由他负责。后来，胡某迷上“百家乐”赌博，而且输得很
惨，没多久就欠下上百万元的债务。情急之下，胡某铤而走险，
私下变卖公司采购的钢管来还债。

仅去年1月至今年1月，胡某就利用负责采购钢管的职务
便利，多次以公司名义向供应商多采购了110余吨钢管（价值
130余万元），并将这些钢管私自变卖，获利64万余元。

“我私自变卖钢管，两个下家都不知情。”据胡某交代，这两
个下家都是他在生意场上认识的，他谎称自己厂里有多余的钢
管要卖掉。因此前常有生意往来，货款也是按市场价正常计
算，两个买家都表示愿意购买。

联系好下家后，胡某让供货单位将其中部分钢管不要送到
自己的单位，而是送到他指定的地点。

今年1月下旬，老板提出要核对钢管采购账目。得知此事
后，胡某明白自己私下变卖钢管的事瞒不住了，便主动坦白了，
并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经过审理，慈溪法院认为，胡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单位
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职务侵占罪。
鉴于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法院最终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吴震宁 通讯员 路余 史梦诗

玩“百家乐”欠了上百万元赌债
慈溪一男子
私自变卖公司钢管还债

搀扶老人过马路
帮迷路老人找到家人

虽是两件小事
却让人心里暖暖的

方贵龙搀扶老人过马路。余姚交警供图


